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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加強與公民營機構產學合作，促進

產學交流並建立夥伴關係，特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，訂定「明

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之適用範圍為： 

(一)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單位委託之專案研究計畫。 

(二)公民營機構委託辦理資料處理、試驗、諮詢、鑑定、審查或其他學術性相關之技術服

務案件。 

三、國際合作計畫或個案，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及教育部委託計畫從其規定辦理，不受本要點限制。 

五、產學合作事項涉及敏感性科技、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，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六、為尊重並保障研究對象、研究者及相關參與者之權益，若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、人

類研究、基因重組、動物實驗等，計畫主持人有告知本校研究發展處之義務，並應送相

關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。 

七、若教師執行產學合作，合作機構以提供產學研究經費、服務或設備方式使用本校土地或

建物者，計畫主持人有告知本校研究發展處之義務，待本校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進行。 

八、產學合作計畫執行： 

    (一)公民營機構欲委託本校進行專案研究計畫、技術服務案件等計畫，可逕與本校各系或

中心等執行單位洽商，並由計畫主持人填具教師承接計畫申請表，檢同經費支用預算

及合約書草案，經研究發展處、財務處審核後陳請校長核定，再由學校與委託機構辦

理簽約手續。 

(二)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，並將專案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

報告，依合約自行或提交研究發展處函寄委託機構辦理結案。若於計畫結束後三個月

後，未完成核銷之經費，將轉為計畫結餘款。 

(三)計畫若展延合約期限、變更計畫主持人、執行內容或計畫經費等，須由計畫主持人以

專簽形式申請產學合作計畫延期及變更。 

九、經費管理： 

(一)專案研究計畫及技術服務案件經費得按儀器設備費、經常費(包括業務費、人事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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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、材料費、儀器設備維護費、設備使用費、場地費、應負擔之稅金等)以及管

理費編列。 

(二)委託機構應依合約之規定按期將經費繳交本校，由本校開立統一收據。 

(三)承辦產學合作計畫應編列並繳交管理費，其編列金額至少為計畫總經費之 15%，遇

有特殊個案無法以此比例繳交管理費者，須於申請前專簽核可。  

(四)管理費分配原則，繳交管理費未達 10%，管理費不予分配；繳交管理費超過 10%，其

超過部分之管理費，依比例分配予學院 20％，系(室、教學中心、學位學程)40％，配

合行政單位 40％。 

(五)計畫結餘款及管理費由財務處以產學合作發展專款專帳處理，其動支應按本校「產學

合作研究計畫管理費及結餘款支用要點」辦理。 

(六)計畫結餘款，得保留一年，但經校長簽准後得再延長一年為限。一年內未使用完畢則

歸入產學專帳由校方參考研究發展處建議統籌運用。 

十、本要點管理單位由研究發展處產學及研究推動中心負責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